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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转发  

省人口计生委省财政厅关于开展对 

农村部分计划生育家庭实行奖励扶助制度 

扩大试点工作意见的通知 

吉政办发〔2005〕22 号 

各市州、县（市、区）人民政府，省政府各厅委、各直属机构： 

  省人口计生委、省财政厅《关于开展对农村部分计划生育家庭实行奖励扶
助制度扩大试点工作意见》已经省政府同意，现转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

行。 

  吉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二 00 五年五月二十四日 

关于开展对农村部分计划生育家庭实行 

奖励扶助制度扩大试点工作的意见 

  (省人口计生委 省财政厅 二○○五年五月八日) 

  2004 年,按照国家统一部署,我省四平市开展了对农村部分计划生育家庭实

行奖励扶助制度试点工作,取得了较好的成效,受到了国家的肯定和当地群众的

好评,在全省产生了良好的社会反响。近日,国家人口计生委、财政部确定我省

以省为单位纳入对农村部分计划生育家庭实行奖励扶助制度扩大试点范围。为

确保扩大试点工作的顺利进行,现提出以下意见。 

  一、提高认识,广泛宣传,确保扩大试点工作取得成效 



  在农村开展对部分计划生育家庭实行奖励扶助制度,是鼓励广大农民自觉实

行计划生育、稳定低生育水平,促进农村人口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一项重要举

措,体现了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对农村工作的高度重视,是践行“三个代表”重

要思想、落实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的具体体现,对于密切党群干群关系、促进

农民增收和农村稳定、推动农村人口老龄化问题的逐步解决、探索建立农村社

会保障措施、促进城乡协调发展具有深远的意义。 

  各级政府要切实加强对农村部分计划生育家庭实行奖励扶助制度扩大试点

工作的领导,建立由政府领导牵头,财政、人口计生、监察、审计、公安等部门

和农村信用社参加的试点工作领导小组,落实部门职责,加强协调配合。要广泛

开展奖励扶助制度的宣传工作,按照中宣部、财政部、国家人口计生委《关于广

泛开展农村部分计划生育家庭奖励扶助制度宣传活动的通知》(国人口发

〔2005〕23 号)要求,加强新闻宣传、社会宣传和基层宣传。要认真开展好我省

农村部分计划生育家庭奖励扶助制度百日宣传活动,营造良好的社会舆论氛围,

提高社会各界尤其是广大农民群众对奖励扶助制度的知晓率。 

  二、开展对农村部分计划生育家庭实行奖励扶助制度试点工作的基本内容

和范围 

  开展对农村部分计划生育家庭实行奖励扶助制度试点,是针对农村只有一个

子女或两个女孩的计划生育家庭,夫妇年满 60 周岁以后,符合国家和省规定的条

件(具体条件执行吉人口字〔2005〕13 号),由中央和地方财政共同安排专项资
金,按人年均不低于 600 元的标准发放奖励扶助金,直到亡故为止。已超过 60 周

岁的,以该政策开始执行时的实际年龄为起点发放。 

  按照国家要求,以省为单位扩大试点的省份,2005 年最多只能扩大到 90%的

目标人群,2006 年全部推开。根据我省实际情况,在全省县(市)和部分城区开展

奖励扶助制度试点,各类开发区 2005 年暂不纳入试点,这些开发区可由当地自行

安排试点。 

  三、切实加强奖励扶助资金管理,抓好地方配套资金落实,确保及时足额发

放 

  各级政府及其相关部门要认真贯彻执行省财政厅、省人口计生委、省农村

信用社联合社即将出台的《吉林省农村部分计划生育家庭奖励扶助专项资金管

理办法》,坚持奖励扶助资金“专户管理、专款专用、封闭运行、直接补助、到

户到人”的原则,任何部门、单位不得截留、挤占和挪用。 

  全面开展试点的县(市),奖励扶助资金由中央、省、市州、县(市)四级财政

按 50%、30%、10%、10%(延边州为 80%、12%、4%、4%)的比例共同负担。自行试

点开发区所需经费由省级承担 30%,其余 70%的经费由市、开发区解决(具体分担

比例由各市自行确定),2006 年全部推开时,按规定比例承担。 

  各级政府和财政部门要高度重视奖励扶助资金的筹集和管理工作,按规定的

承担比例落实好各级应配套的奖励扶助专项资金,并列入财政预算。各级财政部



门要保证上级补助资金、本级配套资金和奖励扶助制度运行所需必要工作经费

的及时足额到位,对奖励扶助资金实行专户管理,按时将奖励扶助资金拨付到发

放机构。各级人口计生部门要及时向同级财政部门和农村信用社准确提供奖励

扶助对象的个案信息和数据资料。各级农村信用社要规范奖励扶助金的发放程

序,按规定程序设置奖励扶助对象个人储蓄账户,保证发放渠道畅通,确保奖励扶

助资金及时足额发放到奖励扶助对象手中。 

  四、切实加强监督检查,实行责任追究制度 

  各级政府要组织有关部门切实加强对奖励扶助试点工作的监督检查,制定监
督检查的具体办法,建立起资格确认、资金管理、资金发放和监督检查四个环节

相互衔接、相互制约的管理运行机制。要把农村部分计划生育家庭奖励扶助制

度试点工作情况纳入人口和计划生育目标管理责任制考核内容,按照行政监督、

群众监督和舆论监督相结合的办法,形成多层次、多环节的监督制约机制。各级

财政部门对奖励扶助资金的管理工作要负全责,对奖励扶助资金进行全程全方位

的监督管理。各级监察部门要实行群众举报制度,设立举报电话和举报信箱,对

奖励扶助制度执行过程中各种举报案件线索进行收集、分析和查处。各级人口

计生部门、乡镇政府、街道办事处应指定专人受理群众的批评、建议、申诉、

检举、举报,并为群众的咨询和查询提供服务。 

  要通过村务公开、民主评议、层层公示、群众举报、见面座谈、行风测

评、计生协会民主参与等形式,充分利用报刊、广播电视、网络等新闻媒体,广
泛开展群众监督和舆论监督。 

  要建立责任追究制度,对试点工作中不认真履行职责、重视不够、组织协调

不力、资金不落实、资金管理使用等出现重大问题,造成严重社会影响的,取消

试点资格,并严肃追究有关责任人和直接责任人的责任,触犯刑律的要依法追究

刑事责任。 

    


